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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 

根据《汕头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》（市人大

常委会公告第 4 号）、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华侨经济

文化合作试验区行政管理事项目录（第一批）》（汕府〔2016〕

108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加强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（下

简称：华侨试验区）直管区政府投资项目概算评审管理，以

公正、公平、科学、实用的原则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凡在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经济发展局（下

简称：区经发局）审批的政府投资重大项目，以及国有企业、

事业单位出资投资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政府投资项目，总投

资 1 亿元及以上项目工程概算应委托第三方造价评审机构进

行评审，并作为项目概算审批的参考依据。 

第二条 工程概算评审主要工作内容包括：（1）审查设

计概算的编制依据是否正确，包括各项定额、取费标准、有

关规定是否得到遵守，是否符合实际，是否合理运用各种原

始资料提供的数据，概算编制说明是否齐全；（2）评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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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量清单的计算是否正确，有无漏算、重算和错算。对计算

工程量中各种系数的选用是否有合理的依据；（3）评审定

额的套用单价是否正确，定额中参考价选用是否恰当，暂估

价是否合适；（4）评审编制的补充定额是否取值合理；（5）

评审各种取费项目是否符合规定，是否符合工程实际，有无

遗漏或在规定之外的取费。 

 

第二章 收费标准 

第三条 概算咨询服务费由基本收费和效益收费两部分

构成。 

（一）基本收费参照《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

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》（粤价函〔2011〕742 号）中概算评

审标准，采用“差额定率累进”计算，即基本收费（万元）为：

100×0.2%+(500-100)×0.18%+(1000-500)×0.16%+(5000-1000)

×0.13%+(10000-5000)×0.12%+( 送 审 概 算 总 额

-10000)×0.11％，再按计算的概算评审标准费用总额下浮

80％计价。 

（二）效益收费在满足送审概算总额大于评审后概算总

额条件下计算，即效益收费（万元）为：（送审概算总额-

评审后概算总额）×0.2%。 

 

第三章 概算评审机构库建立办法 

第四条 华侨试验区概算评审机构库的建立、使用、管

理遵循公平、公正、择优进库、综合评价、动态管理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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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机构申请加入概算评审机构库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。 

（一）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在本市设有分支机构，办

理工商、税务登记等年度登记备案手续； 

（二）具有国家规定的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甲级； 

（三）在本市有固定及良好的工作场所，满足工作开展

的需要； 

（四）有相应的专业工作业绩和良好信用记录。 

第五条 概算评审机构自愿申请加入华侨试验区概算评

审机构库，由区经发局审核，通过公开摇珠确定评审机构排

序，并报华侨试验区党政联席会审议确定，两年轮换一次。

在 3 年度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加入华侨试验区概算评

审机构库： 

（一）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开展业务的； 

（二）因咨询论证失误使项目发生重大损失或造成工程

延误工期的； 

（三）企业违反规范规程逾期未整改或被有关政府主管

部门通报； 

（四）因行贿、受贿、串通投标、转包、挂靠而受到政

府有关部门处罚的； 

（五）隐瞒真相、弄虚作假的。 

第六条 申请加入华侨试验区概算评审机构库的评审机

构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报告； 

（二）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和营业执照副本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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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简历，任命（聘任）文件、专

业技术职称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四）工作场所证明（包括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证明复

印件）； 

（五）公司已完成投资项目咨询业绩资料； 

（六）其他需要提交的证明或资料。 

第七条 华侨试验区概算评审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遵守社会公德，自

觉维护市场秩序； 

（二）按行业管理规范规程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履行中

介组织的职责，维护行业的社会形象； 

（三）将从事华侨试验区直管区范围内的概算评审业务

的评审人员必须到区经发局备案，并提供个人身份证、相关

从业资格证书等资料； 

（四）承诺对所提交有关资料、数据的真实有效性负责； 

（五）按区经发局对项目的具体要求开展评审工作。 

第八条 概算评审机构违反第七条有关规定的，区经发

局有权将该机构剔除出华侨试验区概算评审机构库。 

 

第四章 委托概算评审机构流程 

第九条 区经发局按概算评审机构库的评审机构排序依

次委托项目概算审查。具体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受理审核项目后，明确项目基本情况和相关工作

要求后，发函委托评审机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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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审机构应书面回复是否接受委托评审； 

（三）如评审机构拒绝委托，顺延选取下一次序的评审

机构。若评审机构无正当理由且累计 2 次拒绝区经发局委托

工作，区经发局有权将该机构剔除出华侨试验区概算评审机

构库。若评审机构正在开展的华侨试验区概算评审工作任务

超过 2 个后，不再委托其新的评审任务，选取顺序往后顺延。 

（四）概算咨询评审机构确定后，与区经发局签订委托

合同。按合同完成工作任务后，出具工程概算评审报告书。 

第十条 评审机构必须满足其等级和资质等级要求承接

咨询服务。评审机构无法满足项目需要、或因建设项目有特

殊要求的，可另行选择。 

第十一条 评审机构承接过项目相关前期业务，或与项

目相关前期业务咨询评审机构具有控股关系的，不得参加该

项目论证评审工作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27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1 月 26 日止。有效期届满，经评估认为需要继

续施行的，根据评估情况重新修订。 


